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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 

甄選入學重要工作日程表 

項目 日期 地點、摘要說明 

 

簡章公告 

 

115 年 02 月 23 日（星期一） 
可於本校網頁下載 

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 

 

 

招生說明會 

 

 115 年 03 月 14 日（星期六） 

 

可於本校實驗班網頁公告連結報名 
https://reurl.cc/3bdjMj 

 

 

報名 

 

115 年 07 月 09 日（星期四） 

 至     07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 

 

 

工作日上午 09:00-12:00  
至本校教務處，採現場報名。 

 

實驗班放榜 

錄取公告 

 

115 年 07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 
中午12:00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

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 
 

 

 

聲名放棄截止日期 

 

 

115 年 07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 

下午4:00前，由考生親自填妥「聲

明放棄安置入班同意書」，由本人

或法定代理人(家長)親送至至本校

教務處辦理，逾期未辦理視同同意

入班。 

 

備取生遞補 

 

115 年 07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 

如因學生聲明放棄入班致有缺額 

時，得依本甄選方式依序擇優遞 

補之。 

 

備取生遞補 

名單公告 

 

115 年 07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 
中午12:00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

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 

※注意： 

一、本日程表如有變動，以相關公告為準。 

二、報名辦法請詳閱本簡章－陸。

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
https://reurl.cc/3bdjMj
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
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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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甄選簡章 

壹、依據 

一、教育部111年10月28日公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。 

二、彰化縣政府115年01月20日府教學字第1150028141B號函。 

貳、特色 

為鼓勵在地優秀學子就近入學，提供更多元且具挑戰性的學習機會，田中高中創

設「半導體實驗班」，希望藉此引入更多教育資源與創新課程，打造一個兼具探

究實作精神與多元能力發展的學習環境。 

面對全球新興科技的蓬勃發展與產業對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，本校肩負重任成為

南彰化地區培育頂尖數理人才的重要基地。實驗班課程以「半導體 x AI科技」

為主軸，結合108課綱倡導的自主學習與跨域整合精神，透過專題探究、跨域整

合與科學實作的課程設計，學生將能在真實情境中實踐科學方法，培養獨立思考

與創新解決的核心素養，同時洞察國際科技產業發展趨勢，更能以探究精神與創

新能力回饋社會、引領未來。 

參、目的 

一、提供具數理科技潛能之優秀學生適性發展及多元入學的機會。  

二、開設數理、半導體科技實驗課程，提供優質之教學環境及卓越師資，培養學

生發展專題探究之能力及創造力，充分發揮天賦潛能。  

三、培育兼具人文素養與科學專業知能之傑出人才，厚植國家之高素質科技人才

及國家競爭力。  

肆、實驗課程 

高一 高二 高三 
1. 我們與科學的距離 

(一上) 

2. 數學素養與思維探討

(一下) 

1. 半導體基礎--電的科學

(二上) 

2. 半導體的崛起(二下) 

3. 物聯網感測器(二下) 

1. 半導體的演進與電路實

作(三上) 

2. 實驗專題微課程(三下) 

請參閱半導體實驗班課程計畫，公告於實驗班專頁：https://reurl.cc/VmO9QQ 

  

https://reurl.cc/VmO9Q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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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招生對象及名額 

一、招生對象：115學年度入學本校之高一新生，具從事數理科技相關學習之性

向潛能或半導體、AI研究及應用興趣者。 

二、招生名額：33 名（男女兼收）。 

陸、報名辦法 

一、報名時間：115 年 07 月 09 日（星期四）至 07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。 

              工作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止。 

二、報名資格：免試入學之本校高一新生(體育班除外)，國中教育會考數學、自

然皆達B以上。 

三、報名地點：現場報名，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(家長)至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名。 

四、報名應繳文件： 

（一）報名表：簡章第5頁(附錄一)，詳實填寫報名表各項欄位。 

（二）115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反面影本-雙面列印 (學生本人簽名並寫上

「與正本相符」)  

（三）數理科技類競賽積分證明一覽表：簡章第6頁(附錄二)，如有數理科技

類競賽優異表現，需填寫此表並檢附獎狀證明影本。 

柒、錄取及時程：依評選標準擇優錄取 (得不足額錄取)。 

一、直接錄取 

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及自然科成績均達A、且曾獲縣(市)科學展覽會前三名

或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獲獎者(填表附錄二，需檢附獎狀證明影本)，逕經

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審查，通過審查者公告直接錄取。 

二、甄選錄取 

（一）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示級分計算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自然四

科級分總和，擇優錄取。 

（二）未達本校「實驗教育委員會」訂定之錄取標準者，不予錄取。 

（三）同分參酌順序：數學科級分、自然科級分、數理科技類競賽積分。競

賽積分限國中階段取得，最高得分為6分，計算方式如(四)。 

（四）數理科技類競賽積分(填表附錄二，需檢附獎狀證明影本)： 

1. 國際/全國賽：第1名6分、第2名5分、第3名4分、第3名以外3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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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縣賽：第1名5分、第2名4分、第3名3分、第3名以外2分。 

3. 特優比照第1名；優等比照第2名；甲等比照第3名。 

4. 4人(含)以上組隊參賽視為團體，團體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。 

5. 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，僅擇優計分一次。 

三、放榜日期：115 年 07 月 14 日(星期二)，中午 12 時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

              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 

捌、放棄錄取資格 

經公告錄取之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，需於 115 年 07 月 15 日(星期三) 下午 4

時前，填具本簡章所附之「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放

棄錄取資格同意書」（簡章第7頁附錄三），由學生或法定代理人(家長)親送至

本校教務處辦理放棄錄取，始得免編入本校半導體實驗班。 

玖、遞補作業 

如因學生聲明放棄入班致有缺額時，得依本甄選方式依序擇優遞補之，並於115 

年 07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:00前公告遞補名單於本校網頁。 

拾、轉入轉出方式 

實驗班於每學期結束後，得依學生意願並經「實驗教育委員會」討論，辦理實

驗班學生之轉出及轉入。 

 一、申請轉出：學生因興趣、性向改變而無法適應者，或因個人因素無法配合

班級課程規劃者，得於每學期期末主動申請轉出。 

 二、輔導轉出：經班級導師、數理任課教師、課程諮詢教師或輔導教師提報及

輔導評估有學習、品性或生活適應不良之情況，不適合實驗班課程者，得

輔導轉出。為維持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穩定性，高二起學校不再進行輔

導轉出。 

 三、申請轉入：由申請轉出及輔導轉出兩者所產生之缺額，得辦理申請轉入作

業，於每學期依成績擇優遞補。但學生在高二後，原則上班級成員將不再

異動，直到高三畢業。 

     1.申請資格(符合其一)： 

     (1)參考性向測驗及興趣量表等整體表現傾向數理學群，且前一學年成

績達校排前50%者。 

https://www.tcjh.ch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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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2)高中就學期間曾參加教育主管機關辦理之數理科技類競賽成績優良

獲得獎項者(需檢附獎狀證明影本)。 

2.申請轉入者若超過可招收人數，依前一學年數學、自然、英文科成績之

平均，擇優錄取。同分者按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科、英文科成

績之順序，依序由高至低錄取。 

拾壹、其他 

一、如遇颱風警報或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時，請至本校網頁查詢所發布之緊急措

施消息。 

二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審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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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
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甄選報名表 

學生姓名 
 報名序號 

(由校方填寫) 

畢業國中 
 

身分證號碼 
 

 

聯絡 

方式 

 

電話 

(住 家） e-mail  

(學生手機） 

地址  
(家長手機） 

1. 甄選門檻檢核表 

報名資格門檻 

報名者填寫以下科目會考成績 審查人員 

數學會考成績

B 

自然會考成績

B  是否達標 簽章 

   □是 □否 
 

2. 甄選成績檢核表(報名者依對照表填寫） 

會考成績級分 

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 總計 

   
 

 

科展獲獎紀錄 

獎項   
 

 

名次     

注意事項 

1. 報名時請檢附會考成績影本(請自行影印檢附）。 

2. 報名時間：115 年 07 月 09 日（星期四）至 07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 

            工作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止。 

3. 報名地點：本校迎曦樓一樓教務處 

4. 會考成績級分換算：A++9級分、A+8級分、A7級分、B++6級分、 

                  B+5級分、B4級分、C3級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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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
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甄選 

數理科技類競賽積分證明一覽表 
 

※ 請依獲獎年度先後條列填寫，並檢附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依序裝訂於表後。

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 

姓名： 報名序號： 

 

資料
序 

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積分 

1 
     

2 
     

3 
     

4 
     

5 
     

6 
     

7 
     

8 
     

總   計 
 

 

審查得分 審查人員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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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

第 1 聯  學校存查聯 

收件編號（學校填寫） ：_____________ 
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放棄錄取資格同意書 

本人 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）參加彰化縣立田中高

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甄選通過；惟經慎重考慮後，自願放棄錄取資

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

學生簽名： 

法定代理人(家長)簽名： 

 

日期： 115  年   07   月    日 

 

 

第 2 聯  學生存查聯 

收件編號（學校填寫） ：_____________ 
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放棄錄取資格同意書 

本人 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）參加彰化縣立田中高

級中學 115 學年度半導體實驗班甄選通過；惟經慎重考慮後，自願放棄錄取資

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

學生簽名： 

法定代理人(家長)簽名： 

 

日期： 115  年   07   月    日 
 

 

※注意事項：  

1. 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法定代理人(家長)簽章後，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

學校教務處辦理。  

2. 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，將第 1 聯撕下由學校存查，第 2 聯由學生領回。  

3. 經完成上述手續後，不得撤回，敬請慎重考慮後決定。 


